
检察听证制度

一、背景

理论背景：从检察权的属性来看，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属性，这决定了检察机关审查案件

应采取适度司法化的方式。听证介于行政性的书面审查与司法性的开庭审判之间，是一种适

度司法化的方式，符合检察权的复合属性要求。

历史背景：20 世纪 90 年代听证制度引入我国后，主要在行政法领域和立法领域发展。

21 世纪初，检察机关开始在刑事申诉案件中适用听证制度，之后逐渐扩展到民事诉讼领域

等。2020 年 10 月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相关规定，使检察听证工作走上统一化、规范化、

常态化的道路。

社会背景：随着社会公众对检察公信和司法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预期和要求越来越高，

以及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速推进，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，

检察听证制度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。

二、意义

践行以人民为中心：通过听证，广泛听取当事人、听证员等的意见，保障了人民群众的

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体现了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，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

具体实践。

强化法律监督职责：检察听证是检察机关审查案件的一种方式，通过公开听证，检察机

关可以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，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。

促进司法民主：吸收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活动，把普通民众的理性和社会价值观引入司法

领域，使司法更贴近社会，反映民意，是中国司法民主的新篇章。

体现辩证思维：检察听证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，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

化和创新性发展。如对兼听则明思想、兼顾天理国法人情理念以及传统无讼文化的转化和发

展，体现了辩证否定观，既克服又保留，实现了创新和发展。

坚持群众路线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，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。检察听证广泛听取

群众意见，坚持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，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，促进社会和谐

稳定。

营造良好法治环境：检察听证制度有助于维护司法公正，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，为

经济发展营造公平、透明、稳定的法治环境，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。

促进社会诚信建设：通过公开听证，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曝光和处理，有助于增强社会

成员的法治意识和诚信意识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。

弘扬法治文化：检察听证的公开化、规范化过程，也是法治文化传播和弘扬的过程。它

向社会传递了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，有助于增强公民的法治观念，推动全社会形成尊法、学

法、守法、用法的良好氛围。

推动文化创新：作为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检察听证制度丰富了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，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。


